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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 2 月 25 日核定通過交通部提出的「金門大

橋建設計畫」，金門大橋之定位係以觀光為主、交通為輔。金門大

橋興建完工通車後，將可串接大小金門公路系統，提升觀光資源產

業，同時活化大小金門發展。 

金門大橋東端銜接金寧鄉(大金門)，未來不僅可增進金寧鄉居

民往來交通之便利，亦將帶來大量遊客，預期休閒、觀光、渡假活

動將衍生許多商業、居住、行政、服務及公共設施等相關需求，影

響目前之土地使用形態。金門大橋東端土地原都市計畫主要為農業

區、少部分為保護區，配合大橋之興建，主要計畫於 103 年 4 月 28

日公告實施，本案依循主要計畫，進行細部計畫之擬定以為管制，

於 103 年 4 月 28 日公告實施，並於 107 年 1 月 3 日辦理部分都市

設計管制增修訂之變更案。 

本計畫區為整體開發區，雖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配置現況尚無

檢討需求，惟經檢視地區發展現況、歷次都計計畫委員會及都市設

計審議會執行情形，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

仍有檢討之需要，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二、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金門大橋東端橋頭周邊，金寧鄉湖埔村湖下入口外

側，其東以慈湖路計畫道路中心線為界，北側則以湖下大排旁既有產

業道路南側為限，向南經過農塘後延伸至其南側之既有農路之北側，

西則約以海岸旁之保護區、農業區土地為界，面積 約 9.13 公頃，如

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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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金寧地區（配合金門大橋新建工程）細部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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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次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概要 

本計畫隸屬於「金門特定區(金寧地區)(配合金門大橋新建工

程)細部計畫」，計畫於 103 年 4 月 28 日發布實施迄今尚未辦理全

面通盤檢討。本計畫歷年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整理如表 1-1 

表 1-1 歷年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整理表 

項次 公告計畫案名 日期文號 備註 

1 
擬定金門特定區(金寧地區)(配合金門大橋

新建工程)細部計畫 

103/04/28， 

府建都字第 10300375801號 細部計畫 

2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寧地區）（配合金門大

橋新建工程）細部計畫（部分都市設計管制

增修訂）案 

107/01/03， 

府建都字第 1070000002號 
細部計畫 

 

 

貳、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如圖 2-1 所示，規劃有第七種住宅

區及第三種商業區，計畫面積詳表 2-1，各使用分區之土地使用計

畫分述如下： 

(一)第七種住宅區 

面積計約為 1.91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為 20.95%。 

(二)第三種商業區 

面積計約 2.85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為 31.17%。 

二、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本計畫區內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含道路用地、公園用

地、兒童遊樂場兼綠地、停車場用地及廣場用地，詳表 2-1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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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用地 

計畫道路包括 30M寬之金門大橋用地及 12M、10M、8M之

區內道路用地，合計面積約 3.06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為

33.56%。(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公

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二)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計有 3處，面積合計約 0.47公頃，占計畫區總

面積為 5.18%。(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五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人

0.15公頃為準，需求 0.41公頃，本計畫超過 0.06公頃。) 

(三)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計 2處，面積計約 0.34公頃，占計畫區

總面積為 3.74%。(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四)停車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計有 1處，面積計約 0.09公頃，占計畫區總

面積為 1.01%。(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一萬人口以下者，以不低於商

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八為準，需求 0.03公頃，本計畫超過

0.06公頃。) 

(五)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場用地計有 2處，面積計約 0.40公頃，占計畫區總面

積為 4.39%。(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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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細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使用

分區 

住宅區(七) 1.9132  20.95 

商業區(三) 2.8469  31.17 

小計 4.7601  52.12 

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4734  5.18 

停車場用地 0.0919  1.0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4006  4.3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417  3.74 

道路用地(金門大橋) 0.8491  9.30 

道路用地(社區道路) 2.2155  24.26 

小計 4.3722  47.88 

總計 9.1323 100.00 

資料來源：依計畫圖計算，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2.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數字加總與合計數字會略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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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金寧地區（配合金門大橋新建工程）細部計畫使用分區圖  



 
 

7 

三、 現行土地使用管制 

訂定本計畫區內住宅區、商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項目、

建築強度，配合防災、人行舒適及交通需求，增訂道路退縮規定，

以增進都市環境品質。 

(一)使用項目 

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之管制內容，依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與金門特定區主要計畫之規定辦理。 

第三種商業區（商 3）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1.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中有關工業區限制之建築及

使用。 

2.使用電力及氣體燃料（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

及其附屬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瓩（附屬設

備與電流不得流用於作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

合計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報業印刷及冷藏業，不在

此限。 

3.經營下列事業者： 

(1)製造鞭炮或煙火類物品者。 

(2)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量在 30 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

電力焊切金屬工作者。 

(3)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類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

者。 

(4)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者。 

(5)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之噴漆作業者。 

(6)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8)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9)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消毒、

揀選、洗滌或漂白者。 

(10)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瓩，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

製氈者。 

(11)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數超過 3.75 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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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3)使用動力研磨機 3 台以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

者。 

(14)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土砂、硫磺、金屬、玻璃、

磚瓦、陶瓷器、骨類或貝殼類、其動力超過 3.75 瓩。 

(15)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16)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不

在此限。 

(17)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

動力之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 瓩者。 

(18)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19)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4.火葬場、動物屍體焚化場、墳場。 

5.廢棄物堆置、處理、轉運場；屠宰場；毒性化學物質儲存

場所。 

6.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但在 15 立方公尺以下

之地下油池之汽車加油站不在此限。 

7.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8.乳品工廠、堆肥舍。 

9.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

之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第七種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以供住宅使用為主

，除供居住使用外，許可為教育設施、社區遊憩設施、衛生及

福利設施、通訊設施、日常服務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術

創作工作室等無需倉儲、大型貨車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

染、噪音、高溫、廢水）之行業、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

一般服務業、一般事務所、修理服務業、一般批發業。 

 

(二)容積與建蔽率管制 

1.住宅區與商業區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約 2,584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 559

人，劃設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計 3.55公頃(包括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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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停車場、兒童遊樂場兼綠地及道路等用地，道路用

地不含金門大橋用地)。依行政院核定之「金門大橋建設計

畫」，金門縣政府為推動金門成為「國際觀光休閒島」、

「精緻免稅購物島」、「教育文化大學島」及「養生醫療

健康島」等目標，配合金門大橋建設，同時進行促進觀光

產業等面向作全面的配套規劃構思，金門大橋兩端周邊地

區採多層次方式規劃，鄰近土地規劃為休閒渡假區與高樓

層之景觀住宅或觀海國際大飯店，致力於引進豐沛外資加

強觀光、休閒產業建設，提供在地鄉親更多的工作機會，

並扶植本地地區型民宿產業與商業，帶動人潮、增加消費。

同時積極引進外資創造具有特定主題之遊樂園區，創造經

濟發展。併同考量金寧基地特性以及金門特定區主要計畫

住宅區及商業區使用強度規定後，分別訂定建蔽率及容積

率相關規定，如表 5-6 所示，其中第七種住宅區建蔽率及

容積率為 60%及 360%、第三種商業區建蔽率及容積率為 60%

及 420%。 

 

2.公共設施用地 

參照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與金門特定區主要

計畫之規定相關規定，明列公園、廣場、停車場及道路等

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 

 

表 2-2 現行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與容積率規定 

使用分區與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七種住宅區 60% 360% 

第三種商業區 60% 420% 

公園用地 15% 40% 

廣場用地 5% 10% 

停車場用地 5% 20% 

兒童遊樂場兼綠地 0% 0% 

道路用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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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退縮與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參照「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95.9)及考量計畫區特性，訂定金寧基地建築物退縮規定如下： 

1.30 公尺道路兩側商業區(三)：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M 後，再設 2.5M 騎樓(懸

臂式)，並不得做為汽車停車場出入口。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2.住宅區(七)及其他商業區(三)： 

新(改)建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3.公共設施用地： 

新(改)建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6 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

尺。前項退縮建築之空地應做綠化步道，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 

4.建築停車空間設置標準規定： 

範圍內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

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315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留設一部

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數應增設一部

停車空間。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315平方公尺以下(含) 設置一部 

316~465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66~615 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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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行都市設計管制 

(一)概述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及土地使用，依本都市設計管制相

關規定辦理，經由本府「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始得開發或發照建築，並獎勵增加建物樓地板面積。 

(二)建築型體 

1.建築物座向及立面 

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座向原則上應面臨計畫道路，基地

兩側臨計畫道路時，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面臨。建築物

面臨計畫道路、公園側，其立面應加強細部處理，並設置

適當立面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多樣性；設置鐵窗、柵欄

及暴露通風、廢氣排出口、窗型冷氣機口等有礙觀瞻之設

施、設備時，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遮蔽處理與設計。 

2.建築高度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金門大橋建設計畫」及「金馬中

長期發展規劃」等計畫敘明本區宜採多層次方式設計，規

劃高層樓之景觀住宅或觀海國際大飯店，適度放寬金門大

橋周邊商業區及景觀住宅之建築高度，以創造富變化之天

際線。 

3.建築配置 

建築配置主要是規範建築物與建築物間，以及建築物

與開放空間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包括建築物開口面向等，

例如：指定面臨相鄰之公園、廣場、主要道路等。 

(1)鼓勵集合住宅以簇群方式設計，將開放空間規劃在建築

物的中心，或是將住宅群圍繞一較大開放空間配置，以

共同圍塑出具有向心意識的住宅空間。 

(2)位於海岸之住宅建物應考量與海岸空間、人行、自行車

系統相結合，以創造豐富的海岸景觀。 

(3)圍牆的設置，應確保視覺上的美感，以透空欄杆配合植

栽灌木共同塑造，避免單調生硬的水泥圍牆。 

4.建築細部 

都市中的鄰接公共空間乃由不同開發區的建築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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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構成，因此，社區的尺度、地區連續性及建築風格之

形成，應運用當地既有之建築風格、設計元素，配合準則

及空間紋理，有效控制建築設計之手法及元素，強化計畫

區之特色。 

(1)住宅區 

A.建築物表面之材料，臨接牆面在基層上建議以具

有當地特色之材料，並禁止使用易造成眩光之材

料，建材的選取應注意協調性與連續性。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

理，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築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

廣告設計圖一併規劃。 

(2)商業區 

A.建築材料在牆面部分應與鄰街面具有一致性，內

部材料可配合外部與屋頂，色彩以明亮為宜。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

理，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廣

告設計圖一併規劃。 

D.屋頂突出的電梯、水塔，應避免造成視覺衝擊儘

量退縮於牆面內。 

(三)容積獎勵 

1.開發時程獎勵：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於一年內取得建

築執照，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15%；三年內取得建築執照，

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10%；五年內取得建築執照，獎勵其基

準容積之 5%。 

(1)本細部計畫案修正公告實施日(107 年 1 月 3 日)起。 

(2)本區段徵收區抵價地接管日起。 

(3)本區段徵收區標（讓）售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日起。 

2.規模獎勵 

(1)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 

為鼓勵計畫區內基地合併建築開發，留設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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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面積小於 200平方公尺之建築基地合併鄰地建築

開發，合併開發面積達 340平方公尺以上者，得獎勵其

基準容積之 5%。 

前開土地於區段徵收抵價地產權登記日後，辦理地

籍分割者不予適用，但剩餘土地於標（讓）售第一次移

轉登記者不在此限。 

 

(2)大基地整體開發 

為鼓勵整體開發，留設開放空間，訂定容積獎勵如

下表所示。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容積率之比

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至3000m2 3% 5% 

超過3000m2至5000m2 5% 10% 

超過5000m2 10% 15% 

 

(3)前述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及大基地整體開發方式之獎

勵僅得擇一申請。 

3.公益性設施、開放空間獎勵 

為鼓勵留設開放空間及設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供

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積，但以不超過基準容積 15％為限。 

(1)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社會福利設施、

勞工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屬私人者

，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4.各項獎勵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以不超基準容積之 30%為限。 

(四)景觀計畫 

景觀植栽計畫針對鄉街景觀提出相關構想，包括大橋旁綠



 
 

14 

軸塑造、端景地標塑造、公共藝術、照明設施、植栽計畫、廣

告招牌、圍牆等。 

1.綠軸塑造 

(1)沿金門大橋路權等主要道路建構成林蔭大道，塑造地區

意象。 

(2)沿海岸設立面狀與線狀開放空間，建立景觀軸帶。 

(3)街道植栽以能塑造綠蔭為佳，創造舒適的人行及車行空

間。 

2.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之設置可作為地區地標，並可展現計畫區內

特色。 

(1)配合計畫區中開放空間系統之節點位置，設置明顯之公

共藝術地標物。 

(2)公共藝術作品之設計主題應包括計畫區周邊之自然、人

文特色，在造型上反映海濱、金門大橋或產業特色。 

3.照明設施 

照明設計是為創造鄉街夜間之景觀及風格，在特殊節

點或開放空間設置照明設施。 

(1)區域地標應配合夜間照明創造日夜間之不同風貌。 

(2)商業區及公共開放空間應加強夜間照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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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栽計畫 

植栽設置除可塑造地區風格與特色，並可有效降低強

風與噪音等，兼顧自然生態環境，並利用植栽選種塑造分

區特色。 

(1)優先選用原生樹種。 

(2)大橋周邊道路兩側建議選用吸音、遮陽功效之樹種。 

(3)開放空間之植栽配置以群植為主，複層植栽優於單植，

以創造自然環境意象及較舒適之環境。 

(4)依不同層級道路系統種植不同路樹，以創造不同之道路

景觀風貌。 

(5)加強生態綠化之應用。 

5.廣告招牌 

應配合各分區意象給予不同之類型、大小限制，進一

步配合民眾參與之造街計畫，規定更詳盡之設計原則。 

(1)住宅區內禁止大型廣告招牌設置，小型招牌應規範設置

位置及範圍。 

(2)同一街廓或面臨同一道路之廣告招牌鼓勵其共同設計。 

6.圍牆 

(1)利用矮籬與透空欄杆圍塑及阻隔空間，避免生硬單調圍

牆及大尺度牆面造成距離感。 

(2)圍牆牆面可鑲嵌居民創作之藝術品，以呈現藝術氣息及

民眾參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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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 

肆、 變更計畫理由 

本計畫區於 103年 4月 28日發布實施迄今，於 107 年 1月

3 日辦理部分都市設計管制增修訂，尚未辦理全面檢討。考量

本計畫區為整體開發區，雖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配置現況尚無

檢討需求，惟經檢視地區發展現況、歷次都計計畫委員會及都

市設計審議會執行情形，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

設計管制仍有檢討之需要，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伍、 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變更係檢視計畫區內發展需求，配合本縣政策發展及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歷次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 

表 5-1實質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已訂定 增修訂 修正對照表詳表 5-2 

2 都市設計管制 已訂定 增修訂 修正對照表詳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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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土地使用管制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規定及「金門特定區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

之。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及土地使

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金

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有

關法令規定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訂定本計畫區內住宅區、

商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

項目、建築強度，配合防災、

人行舒適及交通需求，增訂道

路退縮規定，以增進都市環境

品質。 

(一)使用項目 

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

分區之管制內容，依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與金門

特定區主要計畫之規定辦

理。 

1.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應簡要明

確以利民眾查

閱依循，現行

規定之內容存

有部分論述性

文字，並與計

畫緣起、規劃

緣由重複，爰

予以刪除，並

依法規體例調

整本計畫內容

為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爰一併新增第

一點及第二點

規定。 

三、第三種商業區（商 3）不

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

用： 

(一)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

甲、乙種工業區限制之建築

及使用。 

(二)使用電力及氣體燃料（使

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

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瓩（附

屬設備與電流不得流用於作

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樓地 

第三種商業區（商 3）

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 

1.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中有關工業區限制之建築及

使用。 

 

2.使用電力及氣體燃料（使用

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瓩

（附屬設備與電流不得流用

於作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 

2.有關不得為工

業區限制之建

築及使用部分

，因本縣現已

未參照「都市

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故

配合調整修正

相關文字為

「金門特定區

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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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積合計在 300平方公尺

以上者。但報業印刷及冷藏

業，不在此限。 

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300平方

公尺以上者。但報業印刷及

冷藏業，不在此限。 

 

(三)經營下列事業者： 

1.製造鞭炮或煙火類物品者。 

2.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量

在 30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

力焊切金屬工作者。 

3.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類之

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

者。 

4.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

者。 

5.使用動力超過 0.75瓩之噴漆

作業者。 

6.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

者。 

8.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白

者。 

9.碎布、紙屑、棉屑、絲屑、

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消

毒、揀選、洗滌或漂白者。 

10.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瓩

，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

製氈者。 

11.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數超過

3.75瓩者。 

12.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

角、牙或蹄者。 

 

3.經營下列事業者： 

(1)製造鞭炮或煙火類物品者。 

(2)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量

在 30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

力焊切金屬工作者。 

(3)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類之

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

者。 

(4)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

者。 

(5)使用動力超過 0.75瓩之噴漆

作業者。 

(6)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

者。 

(8)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白

者。 

(9)碎布、紙屑、棉屑、絲屑、

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消

毒、揀選、洗滌或漂白者。 

(10)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瓩

，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

製氈者。 

(11)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數超過

3.75瓩者。 

(12)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

角、牙或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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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使用動力研磨機 3台以上乾

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

者。 

14.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

土砂、硫磺、金屬、玻璃、

磚瓦、陶瓷器、骨類或貝殼

類、其動力超過 3.75 瓩。 

15.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

造者。 

16.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

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

不在此限。 

17.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

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

動力之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瓩者。 

18.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19.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四)火葬場、動物屍體焚化

場、墳場。 

(五)廢棄物堆置、處理、轉運

場；屠宰場；毒性化學物質

儲存場所。 

(六)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

藏、分裝。但在 15立方公尺

以下之地下油池之汽車加油

站不在此限。 

(七)馬廄、牛、羊、豬及家禽

等畜禽舍。 

(八)乳品工廠、堆肥舍。 

 

(13)使用動力研磨機 3台以上乾

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

者。 

(14)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

土砂、硫磺、金屬、玻璃、

磚瓦、陶瓷器、骨類或貝殼

類、其動力超過 3.75瓩。 

(15)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

造者。 

(16)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

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

不在此限。 

(17)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

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

動力之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瓩者。 

(18)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19)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4.火葬場、動物屍體焚化場、

墳場。 

5.廢棄物堆置、處理、轉運

場；屠宰場；毒性化學物質

儲存場所。 

6.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

分裝。但在 15立方公尺以

下之地下油池之汽車加油站

不在此限。 

7.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

畜禽舍。 

8.乳品工廠、堆肥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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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

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

生之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9.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之

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

之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四、第七種住宅區（住 7）：以

供住宅使用為主，除供居住

使用外，許可為教育設施、

社區遊憩設施、衛生及福利

設施、通訊設施、日常服務

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

術創作工作室等無需倉儲、

大型貨車出入且無公害（包

括空氣污染、噪音、高溫、

廢水）之行業、日用品零售

業、一般零售業、一般服務

業、一般事務所、修理服務

業、一般批發業。 

 

第七種住宅區為保護居

住環境而劃定，以供住宅使

用為主，除供居住使用外，

許可為教育設施、社區遊憩

設施、衛生及福利設施、通

訊設施、日常服務業、自由

職業之事務所、藝術創作工

作室等無需倉儲、大型貨車

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

染、噪音、高溫、廢水）之

行業、日用品零售業、一般

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般

事務所、修理服務業、一般

批發業。 

3.配合要點調整點

次、文詞調整。 

五、本計畫區各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與容

積率規定： 

 

(二)容積與建蔽率管制 

1.住宅區與商業區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約

2,584 人，居住密度為每公

頃 559人，劃設鄰里性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計 3.55公頃

(包括公園、廣場、停車場、

兒童遊樂場兼綠地及道路等

用地，道路用地不含金門大

橋用地)。依行政院核定之

「金門大橋建設計畫」，金門

縣政府為推動金門成為「國

際觀光休閒島」、「精緻免稅

購物島」、「教育文化大學

1.配合要點調整

點次。 

2.依簡要明確之

原則，刪除「1.

住宅區與商業

區」、「2.公共

設施用地」段

落文字並調整

表 2-2 內置為

建蔽率、容積

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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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及「養生醫療健康島」

等目標，配合金門大橋建設

，同時進行促進觀光產業等

面向作全面的配套規劃構思

，金門大橋兩端周邊地區採

多層次方式規劃，鄰近土地

規劃為休閒渡假區與高樓層

之景觀住宅或觀海國際大飯

店，致力於引進豐沛外資加

強觀光、休閒產業建設，提

供在地鄉親更多的工作機會

，並扶植本地地區型民宿產

業與商業，帶動人潮、增加

消費。同時積極引進外資創

造具有特定主題之遊樂園區

，創造經濟發展。併同考量

金寧基地特性以及金門特定

區主要計畫住宅區及商業區

使用強度規定後，分別訂定

建蔽率及容積率相關規定，

如表 5-6所示，其中第七種

住宅區建蔽率及容積率為

60%及 360%、第三種商業區

建蔽率及容積率為 60%及

420%。 

2.公共設施用地 

參照都市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與金門特定區主要

計畫之規定相關規定，明列

公園、廣場、停車場及道路

等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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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 

 

 

經指定面積、比例、位置之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其停車場部

分申請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得

依立體停車場規定檢討，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

大於 480%。 

使用分區與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七種住宅區 60% 360% 

第三種商業區 60% 420% 

公園用地 15% 40% 

停車場用地 5% 20%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5% 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10% 30% 

道路用地 不予規定 

 

使用分區與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七種住宅區 60% 360% 

第三種商業區 60% 420% 

公園用地 15% 40% 

廣場用地 5% 10% 

停車場用地 5% 20% 

兒童遊樂場兼綠

地 

0% 0% 

道路用地 0% 0% 

3.本計畫區劃設

之公共設施用

地係為「兒童

遊樂場用地」

及「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原

土地使用分區

管 制 規 定 之

「兒童遊樂場

兼綠地」、「廣

場用地」予以

訂正，並考量

後續使用需求

，兒童遊樂場

用地之建蔽率

及容積率調整

為 建 蔽 率 ：

10%；容積率：

30%、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為建

蔽率：5%；容積

率：20%。 

4.考量道路用地

實際有道路附

屬設施建設之

需求，修正建

蔽率、容積率

為 「 不 予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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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量計畫區未

來停車需求增

長，參考金湖

第一期區段徵

收區模式，增

訂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倘經指

定比例後，其

停車場部分於

申請多目標使

用時得依立體

停車場規定檢

討之建蔽率、

容積率。 

六、本計畫區各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 

 

 

 

 

 

(一)30公尺道路兩側第三種商

業區：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退縮 3公尺後，再設 2.5公

尺騎樓(懸臂式)，並不得做

為汽車停車場出入口。退縮

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

得設置圍牆，並得計入法定

空地。 

(二)第七種住宅區及其他第三

種商業區： 

(三)建築物退縮與停車空間設

置標準 

參照「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計畫

書」(95.9)及考量計畫區特

性，訂定金寧基地建築物退

縮規定如下： 

1.30公尺道路兩側商業區(三

)：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M 後，再設 2.5M 騎樓(懸

臂式)，並不得做為汽車停

車場出入口。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

牆，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2.住宅區(七)及其他商業區

(三)： 

1.配合要點調整

點次，配合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體例調

整停車空間為

單 獨 點 次 規

定。 

2.經歷次金門特

定區計畫主要

計畫及細部計

畫檢討，有關

整體開發區計

畫道路退縮現

係規定於「金

門特定區細部

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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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改)建時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3公尺建築且不得

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2.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並應至少留設 1.5 公尺人

行空間於臨計畫道路側。 

(三)公共設施用地：新（改）

建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

縮 6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前

項退縮建築之空地應做綠化

步道，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新(改)建時應自基地境界

線至少退縮 3公尺建築，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3.公共設施用地： 

新(改)建時應自基地境界

線至少退縮 6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3

公尺。前項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做綠化步道，並得計入法

定空地。 

點）」，爰配合

調 整 規 定 文

字。 

3.配合法規用詞

調整單位書寫

方式為中文。 

4.依金門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4次會議決議

，調整住宅區

(七)及其他商

業區(三)退縮

規定用詞。 

5.依金門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

會第 54 次會

議決議，明訂

本計畫區 3 公

尺退縮空間之

人 行 空 間 留

設。 

 

七、本計畫範圍內住宅區、商

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315平方公尺（含）以下者

，應留設一部停車空間，超

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及其

零數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4.建築停車空間設置標準規

定： 

範圍內住宅區、商業區之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

築樓地板面積在 315 平方

公尺(含)以下者，應留設一

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及其零數應增

設一部停車空間。 

6.配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體例調整點次

及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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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315平方公

尺以下(含) 

設置一部 

316~465 平方

公尺 

設置二部 

466~615 平方

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八、為促進本計畫區開發，本

計畫區建築基地符合第九點

至第十二點規定者，得予以

容積獎勵，但各點獎勵所增

加之樓地板面積以不超基準

容積之 30%為限。 

 1.本點新增。 

2.調整原於都市

設計管制部分

之容積管制事

項規定於土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九、開發時程獎勵：符合下列

情形，並於期限內取得建築

執照者，得依表獎勵其基準

容積，惟建築物因重新申請

建造執照、增加容積總樓地

板面積而變更設計者，應依

其重新申請或變更設計時間

點對照核算容積獎勵之成

數。 

建築基地條件 

獎勵容積占基準

容積率之比例 

一年

內 

三年

內 

五年

內 

本區段徵收區

抵價地接管日

起 

15% 10% 5% 

 1.本點新增。 

2.調整原於都市

設計管制部分

之容積管制事

項規定於土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3.基於開發時程

獎勵係為鼓勵

加速開發，避

免申請人於容

積獎勵適用期

程到期前申請

再以辦理變更

設計方式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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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段徵收區

標（讓）售土

地產權移轉證

明書核發日起 

15% 10% 5% 

中華民國 107

年 1月 3日起 
15% 10% 5% 

金門大橋通車

完工日起，位

於受金門大橋

新建工區影響

範圍者 

15% 10% 5% 

金門大橋通車

完工日起，非

屬受金門大橋

新建工區影響

範圍者 

5% 3% 2% 

受金門大橋新建工區影響之街廓

範圍參見圖 6-1 
 

容積獎勵實現

期程，故補充

申請開發時程

容積獎勵者於

變更設計當下

所適用之容積

獎 勵 期 程 規

定。 

4.考量金門大橋

建設，工區影

響計畫區內道

路系統及土地

使用，使民眾

無法一致享有

開發期程獎勵

，爰新增位於

「受金門大橋

新建工區影響

範圍者」得自

完工之日起起

算容積獎勵計

算時點以維權

益；另考量金

門大橋建設工

程間接影響本

計畫區發展，

為鼓勵本計畫

區土地所有權

人得積極開發

利用，促進大

橋兩端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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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爰新訂本

計畫區於「受

金門大橋新建

工 區 影 響 範

圍」之外者，仍

得享有部分開

發期程獎勵。 

十、為鼓勵整體開發，留設開

放空間，凡符合下列規定者

，得獎勵其基準容積： 

（一）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 

1.基地面積小於 200平方公尺

之建築基地合併鄰地建築開

發，面積達 340平方公尺以

上者，得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5%。 

2.前目土地於區段徵收抵價地

產權登記日後，辦理地籍分

割者不予適用，但剩餘土地

於標（讓）售第一次移轉登

記者不在此限。 

（二）大基地整體開發獎勵。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
容積率之比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至3000m2 3% 5% 

超過3000m2至

5000m2 
5% 10% 

超過5000m2 10% 15% 

前項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及大

基地整體開發方式之獎勵僅得

擇一申請。 

 

 1.本點新增。 

2.調整原於都市

設計管制部分

之容積管制事

項規定於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

，並配合調整

法規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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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為鼓勵留設開放空間及

設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

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

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準容

積 15%為限。 

（一）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心、社會福利

設施、勞工活動中心、景觀

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屬

私人者，其集中留設之面積

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

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

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本點新增。 

十二、住宅區、商業區土地，

於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三十四條或相關

法令規定設置法定停車空

間、核准之自設停車空間以

外，再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

空間，並依停車場法或相關

法令規定對外開放供公眾停

車使用者，依附件「增設停

車空間供不特定公眾使用」

規範檢討後，得獎勵樓地板

面積。 

 1.本點新增。 

2.金門大橋興建

完工後，除大

金門與烈嶼居

民往來交通之

便利，亦將帶

來大量遊客，

產生各類產業

活動及公眾需

求，將致大橋

兩端計畫區公

眾停車需求增

加，爰參酌原

105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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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府行法字

第

10500136420

號令訂定發布

之「金門縣建

築基地增設停

車空間供不特

定公眾使用獎

勵辦法」規定，

增訂建築基地

增設停車空間

供不特定人使

用之獎勵。 

十三、本要點自本細部計畫發

布日起施行。 

 本點新增。 

 

圖 6-1受金門大橋新建工區影響之

街廓範圍示意圖 

 配合新訂第九點

規定，新增「受金

門大橋新建工區

影響之街廓範圍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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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都市設計管制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一)概述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及

土地使用，依本都市設計管制

相關規定辦理，審查通過後始

得開發或發照建築，並獎勵增

加建物樓地板面積。 

(一)概述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及

土地使用，依本都市設計管制

相關規定辦理，經由本府「金

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始得開發或發照建

築，並獎勵增加建物樓地板面

積。 

金門特定區計畫

之都市設計審議

程序及條件係依

「金門特定區細

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規定辦理，爰

不重複規定。 

 

(刪除) (三)容積獎勵 

1.開發時程獎勵：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並於一年內取得

建築執照，獎勵其基準容積

之 15%；三年內取得建築執照

，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10%；五

年內取得建築執照，獎勵其

基準容積之 5%。 

(1)本細部計畫案修正公告實

施日（107年 1月 3日）起。 

(2)本區段徵收區抵價地接管

日起。 

(3)本區段徵收區標（讓）售土

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日

起。 

容積獎勵事項調

整規定於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 

(刪除) 2.規模獎勵 

(1)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 

為鼓勵計畫區內基地合併

建築開發，留設開放空間，基

地面積小於 200平方公尺之建

容積獎勵事項調

整規定於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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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築基地合併鄰地建築開發，合

併開發面積達 340平方公尺以

上者，得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5%。 

前開土地於區段徵收抵價

地產權登記日後，辦理地籍分

割者不予適用，但剩餘土地於

標（讓）售第一次移轉登記者

不在此限。 

(2)大基地整體開發 

為鼓勵整體開發，留設開

放空間，訂定容積獎勵如下表

所示。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
容積率之比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至

3000m2 
3% 5% 

超過3000m2

至5000m2 
5% 10% 

超過5000m2 10% 15% 
 

(刪除) 3.公益性設施、開放空間獎勵 

為鼓勵留設開放空間及設

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供部

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

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

但以不超過基準容積 15％為

限。 

(1)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

館、藝術中心、社會福利設

施、勞工活動中心、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屬私

人者，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

容積獎勵事項調

整規定於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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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

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刪除) 4.各項獎勵所增加之樓地板面

積以不超過基準容積之

30%為限。 

容積獎勵事項調

整規定於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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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及「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者準用「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第三種商業區（商 3）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甲、乙種

工業區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使用電力及氣體燃料（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瓩（附屬設備與電流

不得流用於作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300 平

方公尺以上者。但報業印刷及冷藏業，不在此限。 

（三）經營下列事業者： 

1.製造鞭炮或煙火類物品者。 

2.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量在 30 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力焊

切金屬工作者。 

3.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類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者。 

4.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者。 

5.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之噴漆作業者。 

6.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8.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9.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消毒、揀選、

洗滌或漂白者。 

10.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瓩，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製氈者。 

11.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數超過 3.75 瓩者。 

12.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3.使用動力研磨機 3 台以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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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土砂、硫磺、金屬、玻璃、磚瓦、

陶瓷器、骨類或貝殼類、其動力超過 3.75 瓩。 

15.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16.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不在此

限。 

17.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力之

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 瓩者。 

18.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19.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四）火葬場、動物屍體焚化場、墳場。 

（五）廢棄物堆置、處理、轉運場；屠宰場；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場所。 

（六）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但在 15 立方公尺以下之地

下油池之汽車加油站不在此限。 

（七）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八）乳品工廠、堆肥舍。 

（九）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之建築

物及土地之使用。 

四、第七種住宅區（住 7）：以供住宅使用為主，除供居住使用外，

許可為教育設施、社區遊憩設施、衛生及福利設施、通訊設施、

日常服務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術創作工作室等無需倉儲、

大型貨車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高溫、廢水）之

行業、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般事務所、

修理服務業、一般批發業。 

五、本計畫區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與容積率規定： 

使用分區與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七種住宅區 60% 360% 

第三種商業區 60% 420% 

公園用地 15% 40% 

停車場用地 5% 2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5% 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10% 30% 

道路用地 不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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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定面積、比例、位置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其停車場部分申

請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得依立體停車場規定檢討，建蔽率不得大

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480%。 

六、本計畫區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 

（一）30 公尺道路兩側第三種商業區：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 公

尺後，再設 2.5 公尺騎樓（懸臂式），並不得做為汽車停車場

出入口。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並得計

入法定空地。 

（二）第七種住宅區及其他第三種商業區 

1.新（改）建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且不得設置

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並應至少留設 1.5 公尺人行空間

於臨計畫道路側。 

（三）公共設施用地：新（改）建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6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前項退縮建築之空地應做綠化步道，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 

七、本計畫範圍內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

樓地板面積在 315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留設一部停車空間

，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數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315平方公尺以下(含) 設置一部 

316~465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66~615 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八、為促進本計畫區開發，本計畫區建築基地符合第九點至第十二點

規定者，得予以容積獎勵，但各點獎勵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以不

超基準容積之 30%為限。 

九、開發時程獎勵：符合下列情形，並於期限內取得建築執照者，得

依表獎勵其基準容積，惟建築物因重新申請建造執照、增加容積

總樓地板面積而變更設計者，應依其重新申請或變更設計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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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核算容積獎勵之成數。 

建築基地條件 
獎勵容積占基準容積率之比例 

一年內 三年內 五年內 

本區段徵收區抵價地接管日起 15% 10% 5% 

本區段徵收區標（讓）售土地產

權移轉證明書核發日起 
15% 10% 5%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3日起 15% 10% 5% 

金門大橋通車完工日起，位於受

金門大橋新建工區影響範圍者 
15% 10% 5% 

金門大橋通車完工日起，非屬受

金門大橋新建工區影響範圍者 
5% 3% 2% 

金門大橋新建影響範圍參見圖 6-1 

十、為鼓勵整體開發，留設開放空間，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獎勵其

基準容積： 

（一）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 

1.基地面積小於 200 平方公尺之建築基地合併鄰地建築開發，面

積達 340 平方公尺以上者，得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5%。 

2.前目土地於區段徵收抵價地產權登記日後，辦理地籍分割者不

予適用，但剩餘土地於標（讓）售第一次移轉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大基地整體開發獎勵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

準容積率之比

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至3000m2 3% 5% 

超過3000m
2
至5000m

2
 5% 10% 

超過5000m2 10% 15% 

前項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及大基地整體開發方式之獎勵僅得擇

一申請。 

十一、為鼓勵留設開放空間及設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

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

過基準容積 15%為限。 

（一）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社會福利設施、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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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屬私人者，其集中留

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十二、住宅區、商業區土地，於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三十四條或相關法令規定設置法定停車空間、核准之自設停車

空間以外，再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空間，並依停車場法或相關

法令規定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者，依附件「增設停車空間

供不特定公眾使用」規範檢討後，得獎勵樓地板面積。 

十三、本要點自本細部計畫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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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受金門大橋新建工區影響之街廓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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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變更後都市設計管制 

(一)概述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及土地使用，依本都市設計管制相關

規定辦理，審查通過後始得開發或發照建築。 

(二)建築型體 

1.建築物座向及立面 

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座向原則上應面臨計畫道路，基地兩

側臨計畫道路時，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面臨。建築物面臨

計畫道路、公園側，其立面應加強細部處理，並設置適當立

面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多樣性；設置鐵窗、柵欄及暴露通

風、廢氣排出口、窗型冷氣機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時

，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遮蔽處理與設計。 

2.建築高度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金門大橋建設計畫」及「金馬中長

期發展規劃」等計畫敘明本區宜採多層次方式設計，規劃高

層樓之景觀住宅或觀海國際大飯店，適度放寬金門大橋周邊

商業區及景觀住宅之建築高度，以創造富變化之天際線。 

3.建築配置 

建築配置主要是規範建築物與建築物間，以及建築物與

開放空間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包括建築物開口面向等，例如：

指定面臨相鄰之公園、廣場、主要道路等。 

(1)鼓勵集合住宅以簇群方式設計，將開放空間規劃在建築物

的中心，或是將住宅群圍繞一較大開放空間配置，以共同

圍塑出具有向心意識的住宅空間。 

(2)位於海岸之住宅建物應考量與海岸空間、人行、自行車系

統相結合，以創造豐富的海岸景觀。 

(3)圍牆的設置，應確保視覺上的美感，以透空欄杆配合植栽

灌木共同塑造，避免單調生硬的水泥圍牆。 

4.建築細部 

都市中的鄰接公共空間乃由不同開發區的建築牆面逐

一構成，因此，社區的尺度、地區連續性及建築風格之形成

，應運用當地既有之建築風格、設計元素，配合準則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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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有效控制建築設計之手法及元素，強化計畫區之特色。 

(1)住宅區 

A.建築物表面之材料，臨接牆面在基層上建議以具有

當地特色之材料，並禁止使用易造成眩光之材料，

建材的選取應注意協調性與連續性。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理

，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築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廣

告設計圖一併規劃。 

(2)商業區 

A.建築材料在牆面部分應與鄰街面具有一致性，內部

材料可配合外部與屋頂，色彩以明亮為宜。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理

，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廣告

設計圖一併規劃。 

D.屋頂突出的電梯、水塔，應避免造成視覺衝擊儘量

退縮於牆面內。 

(三)景觀計畫 

景觀植栽計畫針對鄉街景觀提出相關構想，包括大橋旁綠軸

塑造、端景地標塑造、公共藝術、照明設施、植栽計畫、廣告招

牌、圍牆等。 

1.綠軸塑造 

(1)沿金門大橋路權等主要道路建構成林蔭大道，塑造地區意

象。 

(2)沿海岸設立面狀與線狀開放空間，建立景觀軸帶。 

(3)街道植栽以能塑造綠蔭為佳，創造舒適的人行及車行空間。 

2.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之設置可作為地區地標，並可展現計畫區內特

色。 

(1)配合計畫區中開放空間系統之節點位置，設置明顯之公共

藝術地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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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藝術作品之設計主題應包括計畫區周邊之自然、人文

特色，在造型上反映海濱、金門大橋或產業特色。 

3.照明設施 

照明設計是為創造鄉街夜間之景觀及風格，在特殊節點

或開放空間設置照明設施。 

(1)區域地標應配合夜間照明創造日夜間之不同風貌。 

(2)商業區及公共開放空間應加強夜間照明設計。 

4.植栽計畫 

植栽設置除可塑造地區風格與特色，並可有效降低強風

與噪音等，兼顧自然生態環境，並利用植栽選種塑造分區特

色。 

(1)優先選用原生樹種。 

(2)大橋周邊道路兩側建議選用吸音、遮陽功效之樹種。 

(3)開放空間之植栽配置以群植為主，複層植栽優於單植，以

創造自然環境意象及較舒適之環境。 

(4)依不同層級道路系統種植不同路樹，以創造不同之道路景

觀風貌。 

(5)加強生態綠化之應用。 

5.廣告招牌 

應配合各分區意象給予不同之類型、大小限制，進一步

配合民眾參與之造街計畫，規定更詳盡之設計原則。 

(1)住宅區內禁止大型廣告招牌設置，小型招牌應規範設置位

置及範圍。 

(2)同一街廓或面臨同一道路之廣告招牌鼓勵其共同設計。 

6.圍牆 

(1)利用矮籬與透空欄杆圍塑及阻隔空間，避免生硬單調圍牆

及大尺度牆面造成距離感。 

(2)圍牆牆面可鑲嵌居民創作之藝術品，以呈現藝術氣息及民

眾參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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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增設停車空間供不特定公眾使用獎勵規範 

一、本規範所稱增設停車空間，指新建之建築物依「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三十四條或相關法令規定設置法定停車空間、

核准之自設停車空間以外，再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空間，並依停

車場法或相關法令規定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者。  

二、增設停車空間之建築物，其額外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ΔFA)，

依下列公式計算。  

ΔFA=25×N×M×L ≦ FA×P  

FA：建築物基準總樓地板面積。 

N：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之停車數量。總停車數（含法定停車及

自設停車數量）小於申請戶數時，或以機械停車設備設置

者，N 值以零計算；設全自動機械停車設備者，每一停車

空間 N值應乘以零點六計算。 

 

M：已開闢面前道路寬度鼓勵係數，如下表：  

                  使用分區 

 

已開闢面前道路寬度 

住宅區 M值 商業區 M值 

6M≦WR＜8M 0.4 0.6 

8M≦WR＜15M 0.6 0.8 

15M≦WR 0.8 1.2 

WR：已開闢面前道路寬度。 

基地臨接兩條以上寬度不同之道路時，其獎勵係數依設

置車道出入口道路寬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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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規劃設計鼓勵係數，如下表： 

規劃內容 L值 

除樓梯間、電梯間及必要設備外，

整層設置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且有

獨立車道及人行出入口者 

1.5 

設有獨立車道及人行出入口者 1.2 

設有獨立人行出入口者 1.0 

其他 0 

 

P：獎勵上限係數 P ＝0.3。 

前項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應計入核算法定停車空間之樓地板

面積。 

供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使用之樓地板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核

算。但每個停車空間免計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四、建築物允建高度、允建樓層數、高度比、深度比之檢討，得將

基地地面提高△H值起算，△H值等於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之樓層

高度總和。 

鼓勵增加之樓層高度及樓層數最大值依下列表規定。但每層停

車空間超過三公尺者，以三公尺計算，且△H值超過九公尺者

，以九公尺計算。 

鼓勵增加之樓層高度及樓層數最大值如下表： 

已開闢面前道路寬度 可提高高度或樓層數(△H值) 

6M≦WR＜8M 三公尺或一樓 

8M≦WR＜15M 六公尺或二樓 

15M≦WR 九公尺或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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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

第一百六十四條檢討日照及陰影，並應以提高前之基地地面檢

討。 

五、防空避難設備不得兼做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使用。獎勵增設停車

空間與其他住宿類用途併列同一樓層者，應以無開口之防火牆

區隔及設立各自獨立之出入口；與法定停車空間併列同一樓層

者，應集中留設於近車道出入口處，除車道外，應以分間牆予

以區劃。 

六、於地面層上增設獎勵停車空間者，應自地面層向上連續樓層設

置；於地下層增設獎勵停車空間者，應自地下層向下連續樓層

設置。 

七、地面層以上供獎勵停車空間使用之樓層，其面向道路之外牆，

每一立面應透空二分之一以上（樓梯間、電梯間、及排煙室除

外），並不得設置窗戶。但設置符合國家標準全自動昇降之機械

停車空間者，不在此限。 

地面層以上供獎勵停車空間使用之樓層，臨地界側應設置外牆

，不得透空，且每一立面開設門窗之面積不得大於三分之一。 

八、適用本辦法之建築物汽車停車位總數量在一百輛以上者(含法定

及自設停車空間)，應實施交通影響評估審核。 

九、建築物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及詳細平面圖

上應加註或標示「於 X層增設 Y 個營業用停車空間，為公寓大

廈之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以單獨編列建號辦理登記，並依停車

場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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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辦法所需之設施及設備需包含警示燈、反射鏡，另於建築物

進出口明顯位置需設置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及標示牌，標示

牌規格如下： 

 

十一、起造人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檢附本府審核同意之停車空間營

業管理規範；其領得使用執照後六個月內應依停車場法相關規

定申領停車場登記證，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用。 

前項營業管理規範應納為公寓大廈管理規約草約之附件。 

增設獎勵停車空間經核准後其建築圖說應標明獎勵停車空間之

位置、面積、數量並於使用執照上註記，並由建築管理單位於

核發使用執照後，於建物參考資訊檔登錄參考事項。 

十二、依本辦法核准獎勵增設之停車空間，應依停車場法相關向主

管單位申請，並應受相關規定之管理、查核。 

十三、未依第十點規定設置設施及設備者，除通知所有權人或管理

單位限期改善外，並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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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機關及人民團體陳情案件綜理表 

編

號 

陳情

人及 

陳情

位置 

陳

述

理

由 

陳情建議事項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縣都委會決

議 

1 

金門

縣不

動產

開發

商業

同業

公會 

詳

附

陳

情

意

見 

1 

一、增設一車位即獎勵容

積。 

二、應不予限制若基地半徑

200m 範圍內已開闢之

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供

汽車停車位合計總數達

二百輛以上者則不適用

之規定。 

三、調整獎勵容積計算方

式： 

 無須設立停

車位 

須設立停

車位 

增設

車位 

1.增設平面

停車位每增

設一位給予

40 m
2
之容積

獎勵 

2.增設機械

停車位每增

設一位給予

40 m
2
之容積

獎勵 

3.地下車位

每增設一位

給予 80 m
2
之

容積獎勵 

 

滿足

法定

車位

數 

 1. 設 於 室

内平面停

車位每增

設一位給

予 40 m
2
之

容積獎勵 

2. 增 設 機

械停車位

每增設一

位給予 40 

m
2
之容積

酌予採納。 

一、依監察院 99 年 6

月 3 日 099 內正

0020 糾正文意旨，

獎勵增設停車空間

應供不特定公眾使

用，故本次檢討相關

規定仍訂定申請人

仍應至少滿足一戶

一車位之需求，其餘

停車位方得視為增

設之停車空間，有關

滿足法定停車位及

未滿足一戶一車位

及予以獎勵乙節，顯

與監察院意旨有違，

爰不予採納。 

二、檢討 200m 範圍內

之公有停車位供給

部分，原係參考全國

其他縣市做法，旨在

於避免申請浮濫，若

基地周邊已有足量

之停車供給，則無獎

勵之必要，反可能因

增加之容積量影響

地區整體交通。考量

本縣地區特性差異，

且旨在鼓勵停車需

求檢討內化，爰無需

再檢討周邊停車場

供給情形，相關檢討

予以刪除。 

同意依研析

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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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3. 地 下 車

位每增設

一位給予

80 m
2
之容

積獎勵 

超過

法定

車位

數 

但未

達一

戶一

車位 

 1. 設 於 室

内平面停

車位每增

設一位給

予 40 m
2
之

容積獎勵 

2. 增 設 機

械停車位

每增設一

位給予 40 

m
2
之容積

獎勵 

3. 地 下 車

位每增設

一位給予

120 m
2
之

容積獎勵 

超過

法定

車位

數 

滿足

一戶

一車

位 

 1. 設 於 室

内平面停

車位每增

設一位給

予 40 m
2
之

容積獎勵 

2. 增 設 機

械停車位

每增設一

位給予 40 

m
2
之容積

獎勵 

3. 地 下 車

位每增設

一位給予

160m
2
之容

積獎勵 

超過

法定

車位

數 

 1. 設 於 室

内平面停

車位每增

設一位給

予 40m
2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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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

一戶

一車

位 

額外

增設

車位 

容積獎勵 

2. 增 設 機

械停車位

每增設一

位給予 40 

m
2
之容積

獎勵 

3. 地 下 車

位每增設

一位給予

200 m
2
之

容積獎勵 

 

 



 
 

 

 

 



 
 

 

 

 

 

 

 

 

 

附錄三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 次會議紀錄 

  



 
 

 

 

 

  



 
 

附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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